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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插花地的基本概念讨论
杨 斌

(贵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550001)

摘 要: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当前,插花地都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可关于插花地的基本概念和分

类却有很大的分歧,内涵不清,分类逻辑混乱,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认知,不少学者将其等同于飞地(enclave或

exclave)是极为偏颇的。有的学者认为北方民族的瓯脱之地为插花地的一种,也是不科学的。插花地是特定

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归属明确但经界不正

之地的总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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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插花地不仅是“历史时期的一种普遍的区域社会现象”[1],在现今的行政区划中亦极为普遍。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的勘界档案资料中,插花地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若干

理论与实际都充分证明,插花地的广泛存在,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等都会带来极为严

重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插花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999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和笔者分别撰文讨论了战国时期的插花地问题[2]和历

史时期西南地区的插花地问题[3],插花地问题自此进入了不少学者的研究视野。迄今为止,已发表

的与插花地有关的研究论文已有20余篇,可在插花地的基本概念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分歧。
不少学者将其等同于飞地(enclave或exclave),是极为偏颇的。有的学者认为北方民族的瓯脱之

地为插花地的一种,是对插花地内涵不够了解。因此,很有必要对插花地的基本内涵再作一下检

讨,以推动插花地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两种不同观点点评

迄今为止,关于插花地的基本内涵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插花地实际就是飞

地;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插花地是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
认为插花地实际就是飞地的学者主要有史念海、傅辉、吴滔、马琦、韩昭庆、孙涛等。在《战国时

期的“插花地”》一文中,史念海先生对插花地的基本内涵作了这样的解释:“战国时各国的疆域并不

是各据一方整整齐齐的,而是相互的错乱。这种相互错乱的情形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犬牙相错。因

为犬牙相错只是形容接界的地方不大整齐,而那时候说不定这一国的土地会孤伶伶地伸入到另一

个国的腹地、有时候竟离开本国有千百里远的路程”。显然,史念海先生所指的插花地实际就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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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当然,史念海先生还不敢充分肯定插花地这一提法。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他还写

有这样一段文字:“插花地这个名字虽不是我杜撰的,不过用来说明战国时期的疆界情况,终嫌有点

生疏,在没有更恰当的名词以前,只好冒昧地采用了。”[2]马琦、韩昭庆、孙涛也明确地将插花地等同

于飞地。在《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一文中,他们是这样定义插花地的:“插花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称为飞地,指某些行政隶属关系属于一地,但实际位置却处于另一地的包围圈中,犹如孤岛一般的

聚落或政区”[4]。吴滔虽然注意到了插花地与飞地的不同,“传统社会中的插花地与从西方语境衍

化来的‘飞地’相比,情况更为复杂,外延亦更加广阔”,但他还是将插花地定性为飞地。在《“插花

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他是这样定义插花地的:“插花地又称‘扣地’、‘嵌
地’等,从性质上说,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飞地’。所谓‘飞地’,主要是针对国与国之间领土结构而

言的,特指一国位于其他国家境内或被其他国家领土所隔开而不与本国主体相毗邻的一部分领

土”[5]。傅辉虽然没有给插花地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其有关论述[1][6]可以看出,他的插花地内

涵实际也指的是飞地。在《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一文中,他是这样解释插花地的:
“插花地亦称飞地、嵌地、寄庄地等,此外,在不同地域尚有其它称谓,如河南民国《林县志》写道‘疆
界毗连大率犬牙此处彼入不足为奇,乃竟有甲县之地插入乙县境内,四面皆系邻疆,中间若干村户

遥寄孤悬,与本管县不相连属,则所谓插花地也,俗称为扣地也。’”[1]

认为插花地是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的学者主要有杨斌、郭舟飞等。在《历
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和《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两文中,杨斌将插花地定

义为“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

中形成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3][7]。郭舟飞虽然没有提到“总称”二字,但他

的插花地内涵实际也指的是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在《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

公共管理》一文中,他将插花地定义为:“是指两个区域间要么没有明确的归属,要么就是两个单位

地界相互穿插或分隔而导致零星分布的土地。如两个单位的土地互相楔入对方,形成犬牙交错的

地界;或一个单位的土地落在另一单位占地范围内。”[8]需要指出的是,郭舟飞的插花地概念虽然也

是一个“总称”,但其插花地定义仍有欠妥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没有明确归属”的
土地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因为插花地是行政区划区域划分的必然结果,连区域界线都未划清的

土地自然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其二,“单位”一说不够妥当。虽然各具体单位之间的地域划分也会

产生插花地,但将一个行政区也统称为一个“单位”的话,就显得有些不够妥当。
上述两种观点到底那一种更为准确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讨论一下插花地的基本类型。
插花地是中国本土术语,国际术语中没有插花地这一称谓(英文词典里查不到能准确表达其语

义的单词或词组)。在中国,插花地虽然早于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就

曾专题研究过战国时期的插花地问题[2]),可插花地这一称谓,直至清道光年间才正式出现。道光

二十八年(1848),安顺府知府胡林翼在奏请拨正境内插花地时即言:“查贵州所谓插花地者,其情形

约略有三种。”[9]这是笔者查到的关于插花地称谓的最早文献记录。光绪十一年(1885),贵州巡抚

李用清在奏酌拟清理插花章程时亦言:“插花之名,为经传载籍所未见,惟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守安顺

时论之最详。”[10]

胡林翼将插花地归纳为“华离之地”、“犬牙之地”和“瓯脱之地”三种类型:华离之地者,“如府厅

州县治所在此,而所辖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遥,或数百里之外”;犬牙之地者,“如二壤本属一

邑,中间为他境参错,仅有一线相连”;瓯脱之地者,“如一线之地插入他境,既断而复续,已续而又

绝,绵绵延延至百十里之遥”[9]。根据胡林翼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插花地的三种类型图示如下(见图

1、图2、图3)。



图1 华离之地       图2 犬牙之地         图3 瓯脱之地

“瓯脱”一词为匈奴语,最早出现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关于“瓯脱”的内涵,历来争论

颇大,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解释:一为“边界上的防卫设施”或“界上屯守处”,二为“双方之间的交

接地带”或“弃地”,三为“官号”,四为“地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又对“瓯脱”的内涵进

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经过讨论,学者们虽然否定了“官号”和“地名”之说,但在另外两说上,仍
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如何星亮[11][12]、张云[13]、陈宗振[14]等),有的学

者又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如刘文性[15][16]等),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应是“匈奴和东胡

游牧民族所创建的社区的组织和机构”或“游牧时期的宿营地或者是游牧生活中临时居住处”或“领
地”(如杨茂盛[17]、郭卫红[17]、胡·阿拉腾乌拉[18]、胡和温都尔[19]等)。

可见,实际上,“瓯脱”之意本来与插花地并无直接关系,就是认定其中一种观点为“弃地”、“无
人地”之说,也与归属明确只是疆界不正的插花地概念相左。所以,严格讲,“瓯脱”就是认同为“无
人地”,也与我们谈的插花地并无直接关系,应是历史地理中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况且胡林

翼将“瓯脱”一词引入插花地后,其表述的意义已经完全与原来的“无人地”意义不同了,更与其它三

种解释无关。
胡林翼将“瓯脱之地”作为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虽然得到了后人的广泛认可,但具体内涵却

演变成了“飞地”,即胡林翼的“华离之地”。光绪十一年(1885),贵州巡抚李用清在奏酌拟清理插花

章程时,即将“瓯脱”定义为:“治所在此而所辖地土隔越他界,或百里,或数百里,并无一线相通

者”[10]。可见,李用清的“瓯脱”实际相当于胡林翼的“华离之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

林绍年在拟办插花时,已明确地将“华离”、“瓯脱”视为同一种插花地类型[10]。《桐梓县志》有如此

之记载:“惟即全县计之,县城地势偏南,未能宅中,以故六、七两区地段,有与綦、南插花者,有欧脱

于綦、南界内者,如陈家坝、二磴岩、上青山、下青山、柏枝坝等处,比比皆然”[20]。显然,《桐梓县志》
的“瓯脱”实际也相当于胡林翼的“华离之地”。民国二十九至三十五年(1940-1946),国民政府对

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诸省交界地区的插花地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理拨正,从这次清理拨正的档

案材料中可以看出,“瓯脱”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其基本内涵与胡林翼的“华离之地”也完全

相同。如松桃县政府在给贵州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行政会议的提案书中,就提到了如下典型个案:
“湖南永绥县螺丝墥瓯脱于本县盘石乡境内,四面皆属本县管辖,且该地业已超过两省交界处,在本

县管辖地区内四五华里之遥,确系飞地”[21];贵州省政府在回复内政部“准咨以四川省政府咨拟将

秀山县麻阳街划隶本省松桃县一案咨复查照由”的公函中也提到:“尚有四川省酉阳县之黑獭堡、綦
江县之青羊市、早渡河、官田市、扶欢坝,本省沿河县之六道界、务川县之苏家坝、桐梓县之陈家坝、
刘罗坪、九龙沟、九条龙、青山等地带,或为瓯脱,或为插花,其阻碍施政情形,与麻阳街正复相

同[22]”。
可以看出,作为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瓯脱”的内涵无论作何理解,均与北方民族的“瓯脱”

有本质的不同。
胡林翼所述的三种插花地类型,内涵虽然十分清楚,但其所作的类型划分与所给的类型称谓不



尽科学合理。主要有以下两点依据:
其一,“华离之地”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地,而飞地不仅是国际通用名词,也为国内学界

广为接受。民国时期,飞地已较多地出现于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因此,本文主张用“飞地”这一通用

称谓更好。
其二,“犬牙之地”与“瓯脱之地”密不可分,有犬牙之地必有瓯脱之地,有瓯脱之地则必有犬牙

之地。二者实际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统一为一种类型。根据中国历史上划分行政区划的

两大基本原则:“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原则(所谓“山川形便”,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

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而所谓“犬牙交错”则是基于统治者的需要,人为地打破

自然地理区域,使行政区的界线如同犬牙一般相互交错[23][24])。本文认为统一命名为“犬牙之地”
较为妥当,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有历史依据。

基于以上两点依据,笔者认为,飞地和犬牙之地是插花地的两种基本类型。尽管从不同的角度

还可以将插花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政区层级的不同,可以将插花地划分为国家之间的插花

地、一级政区之间的插花地、二级政区之间的插花地、三级政区之间的插花地等;根据插花地成因的

不同,可以将插花地划分为历史插花地、经济插花地、政治插花地、民族插花地等。但就插花地的基

本形状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插花地,都无外乎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正因为如此,明清至民国时

期的贵州官方文献,都没有将飞地排除于插花地之外;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勘界工作,也
没有将飞地排除于插花地之外;从插花地穿插交错的字面意义上理解,飞地亦应包含于插花地中。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飞地更便于鉴别,故常被单独使用。

将插花地分为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实际已是清末以来的通行做法。光绪三十一年

(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在拟办插花时即言:“黔省郡县,悉因元、明卫、所、土司及剿抚蛮苗开辟,地
土华离瓯脱,犬牙相错,俗名‘插花’”[10]。在这里,林绍年已明确地将插花地区分为“华离瓯脱”和
“犬牙相错”两种。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颁布的《省市县勘界条例》第七条规定:“固有区域

太不整齐,如插花地、飞地、嵌地及其他犬牙交错之地,实于行政管理上甚不便利时”,应“变更编制,
重行勘议界线”[25]。这里的插花地实际是一个总称,包括“飞地、嵌地及其他犬牙交错之地”。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勘界工作,实际也是将插花地区分为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的。
如1996年签订的《四川省人民政府与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第七条就

如此规定:“两省行政区域界线勘定以后,双方在边界线两侧的‘飞地’,相互插花的耕地、林地、水
面、荒山、生产生活设施等自然资源和人工设施,以及交通航运、工商、税务经营管理的权属、隶属关

系不变,仍维持勘界前的现状,已经达成协议、协定的仍按有关协议协定执行。任何一方不得扩大

插花地的范围,也不得往插花土地上移民及新设立基层政权组织。在自己的插花地上兴建或扩建

永久性生产经营或生活设施,需征得所在界线一侧县以上人民政府的许可”[2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飞地只是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将插花地等同于飞地的做法是十分欠

妥的。

三、结 论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做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将插花地定义为“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

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3][7]是比较恰当的,包括

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胡林翼虽然没有给插花地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其对插花地的

类型划分可以看出,他的插花地内涵实际指的也是各种疆界不正之地。清末以来的插花地概念实

际也是一个总称,有时虽然与飞地(或“瓯脱”)并列,只是因为飞地更便于鉴别而已。
第二,将插花地等同于飞地的做法是极为不妥的,因为插花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



类型。
第三,不能将北方民族的瓯脱(otar)与插花地中的“瓯脱”相混同,因为二者的基本内涵有本质

的区别。
第四,没有明确归属的土地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因为插花地是行政区划区域划分的必然结

果,连区域界线都未划清的土地自然不能列入插花地范畴。
第五,将插花地翻译为enclave或exclave也是不妥的,因为enclave或exclave的内涵均为飞

地,而飞地只是插花地的一种基本类型。《牛津地理学词典》[27]是这样解释这两个单词的:Enclave
为:(1)Asmallaerawithinonecountryadministeredbyanothercountry.WestBerlinwasanen-
clavewithinEasternGermanybetween1945and1990.(2)Apartofalessdevelopedeconomy
whichisregulatedbyforeigncapitalandhasfewlinkageswiththenationaleconomy.Freetrade
zonesmaybeconsideredaseconomicenclaves.Exclave为:Aportionofanationwhichliesbeyond
nationalboundaries,aswithWestBerlinbetween1945and1990.Thistypeofterritoryisalsoan
enclaveintermsofthehost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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